

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5年7月19日（星期二）10時56分至11時29分
地　　點　本院議場3樓會議室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協商主題　研商柯委員建銘等67人所提召開第9屆第1會期第1次臨時會相關事宜
主席：現在開始開會，進行本日的協商。有關臨時會的相關事宜，大家請看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99號委員提案第19471號的案由跟說明，現在請各黨團表示意見。首先請柯建銘總召針對提出的旨趣，包括召開臨時會整體的目的來向大家說明。
柯委員建銘：臨時會的召開是依照憲法第六十九條，以及立法院組織法第六條經立法委員四分之一的連署來召開。立法院每個會期常常都有臨時會，而臨時會當然就是為了特定事項而開，過去不管是民進黨執政或是國民黨執政都有召開過，甚至在國民黨執政時也召開過兩次臨時會。這次臨時會第一個要處理的是不當黨產；第二個是勞基法，要在委員會審查；第三個是國營事業預算，營業基金與非營業基金加起來總共5兆，各有2.5兆，這個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所編列的。
我們都很遺憾，有關國營事業預算，過去朝野再怎麼鬥，到最後一定是協商，過去曾經有一次，民進黨針對國營事業預算提出表決，但這也是有侷限性的，差不多有二百六十幾條的表決案，表決以前也是有經過朝野協商，只是後來沒有簽名，所以大致上是刪減數以及朝野的共識，包括哪些要表決也放進去了，那是過去針對預算曾經有過一次表決。你們現在說要提1,000案，我覺得這個正當性可能有所不足，尤其現在已經是7月了，整個年度已經超過一半以上了，因此有關國營事業預算的部分，我們也希望大家能來談，然後一併處理。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不當黨產，本來我們安排的時程是在8月的時候，但那天在院會經過9個鐘頭冗長的表決，當然這是民主政治必要之惡，我們也會面對一事無成、毫無進展的局面。我相信那天大家都在議場內，也看到委員拿著麥克風互相叫囂，乃至於互相調侃的情形，針對這一點，我請院長將來要召開朝野協商一下，以後在院會不應該各自準備麥克風，過去曾經有拿牌子進去會變成武器的疑慮，所以後來改為厚紙板的牌子，這次是第一次在院會各自拿麥克風，過去雖也曾經有過，但後來被禁止，那是在第二屆時經過冗長表決有關全民健保案的時候，當時整個議場亂糟糟的，看起來比地方議會的形象還不好，院會還是應該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嚴肅性與秩序來處理，這是順帶一提。
當天我們在七點休息的時候，黨團幾個幹部有談到說這樣的話一定會一事無成，接下來臨時會只要處理同意權的案子，外面的人可能會不瞭解為什麼民進黨占立法院多數，但卻毫無進展，民進黨當然一定有壓力，也會有情緒，中間當然也就跟國民黨來協商是不是臨時會就改議題，把同意權行使改為審查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因為不當黨產和國民黨最有關係，所以我們儘量尊重國民黨。當時總共談了將近3個鐘頭，本來談好是8月8日到8月19日，因為8月初院長要出國，當然這只是大家暫時在談，我描述這個過程，最後當然要黨團集體來同意，所以當天晚上12點以後，我們黨團有一些不同意見，我希望大家能夠諒解，不當黨產的問題橫豎遲早要面對，差一、兩個禮拜，我看也沒有什麼改變。對於不當黨產的看法，我們希望還是大家協商，立法院假如什麼案子都沒有協商的話，大家在那邊吵成一團，占領主席台，會一事無成。我們也了解這個遊戲規則，所以一直希望大家講看看，如果不行才表決，你說我們違憲，那就去釋憲，這是我們基本的態度。
我這裡要重申的就是，民進黨對於不當黨產的處理決心，不是任何人可以改變的，所以我們也跟總統府商量，將同意權的行使暫緩，先處理這個。這是整個過程。
昨天我們也開黨團會議，我們黨團會議也決議，單純就這3個案子，我們希望開到下禮拜五。換句話說，不管今天朝野協商有沒有結果，臨時會之前的談話會一定要先談一下，我們希望明天就是談話會，談話會進行以後，明天中午開程序委員會，我們要處理有關勞基法交付委員會的問題，所以就是禮拜四處理勞基法，禮拜五到下禮拜五全部是院會，我們提出這樣的看法。禮拜五處理的第一案一定是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我希望大家能夠坐下來談，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表達，有任何修正動議到最後一定要處理，我希望是用文明的方式，按照民主的程序來處理不當黨產。假如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能夠順利完成審查，希望大家以鬥而不破的方式來看待這件事情，我們共同面對歷史一刻，我相信這對國民黨也是比較好，不要讓你們的黨產永遠變成你們的包袱，站在一個公平的出發點重新開始，有黨產與否和能否執政沒有絕對的關係。民進黨財委會的主委中，歷史上大概沒有人比我做得更久，從林義雄當黨主席的時候開始，我就一直當民進黨財委會的主委，所以黨的財務要用正常的方式，如小額募款等等，政黨本來就可以接受政治獻金，大家在公平的出發點上，現在也有政黨補助，應該這樣讓台灣民主重新開始。我在這裡也要向國民黨呼籲，我們共同好好理性面對這最重要的關鍵時刻。
在禮拜五的時候，我們希望院長也能夠主持朝野協商，大家一樣談看看，真的不行再作不行的打算。至於國民黨用的任何方式，立法院的所有遊戲規則過去我們全部用過，我也敢講有很多遊戲規則都是我們過去研發出來的，今天會被國民黨沿用，我們也面對。
最後我要說的是，大家共同維護立法院的尊嚴，好好用文明方式來處理有關不當黨產的事，這是我們最大的呼籲，也希望國民黨黨團能夠在這個時刻和我們共同來面對。
主席：好，謝謝柯總召。現在請林書記長發言。
林委員德福：方才柯總召說的長篇大道我都有聽到，你說黨產很多，其實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老早就有做一個決議，就是我們不care黨產，問題是你們今天立的法都是民進黨委員提的版本，也沒有行政院版本及民進黨版本，而這個委員會又是設在行政院下面，且整部法的內容可說是荒腔走板，像照理是無罪推定，但他們卻設定為這是絕對有罪的，我們今天care的是這一點。
基本上，這是要立一部法，但為何要將委員會設在行政院下面？然後行政院不敢提出版本，民進黨也不敢提版本，而且裡面的每一條都有修正動議，都是民進黨的意思，同時也不敢面對，可見就是心虛，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其實當下就是因為民進黨人多，再加上時代力量，加起來總共有74位，所以怎麼弄都是可以通過的。
總之，我們不care這個黨產，包括黨中央，意見跟我們都是一致的，問題是你們修的內容是不公不義、不正不當，我們現在爭的就是這樣，不過沒有關係，你們就是多數決、多數暴力，事實上，在審查促轉條例時，我們連修正一個字都不行，既然如此，乾脆整本法律一次表決就好，這不就是多數暴力嗎？方才柯總召說了一大堆，可是各位要知道，過去國民黨是多數時，我們都是尊重小黨，但是你們現在完全不是這樣，反正不行就是表決，這個就是多數暴力。的確，我們現在人數上是輸你們，我們也願意吞下來、吃下去，但是未來大家看著好了，不要說1,000案，未來我們會提2,000案，甚至是3,000案，大家走著瞧！
還有，我們今天不會簽字，因為我們黨團大會尚未召開，所以並不是你們決定怎麼樣，我們就配合，換言之，俟中午召開黨團大會之後，若要協商大家再來協商。總之，我們今天不會簽字，在此很清楚的表達，明天談話會你們就繼續弄，但是我們會等黨團大會開完以後，我們再來提。
主席：謝謝林委員。請李鴻鈞總召發言。
李委員鴻鈞：我們就是尊重，就是看兩個大黨對召開臨時會的最後決定是什麼，這是一個層次，但如果真的要召開臨時會，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針對勞動基準法，我們有一項提案，所以也請併案列進去，據了解，現在有行政院版等版本，所以也請把我們的版本列進去。
柯委員建銘：……尊重少數……
林委員德福：反正你也不會尊重我們……
主席：再坐一下啦！好歹我們也等了1小時，不然也等大家說完一輪之後再走。
林委員德福：我有打給秘書長，本來我是10點要來這裡發言，但後來改成10點半，10點半我就沒有辦法了，因為要召開記者會，我有打四、五通……
柯委員建銘：沒關係，再坐10分鐘……
林委員德福：我不是隨便說的，我本來是10點鐘要先來這裡，跟你們說完之後才去開記者會。
柯委員建銘：那個談話會……
林委員德福：我們要開黨團大會啊！不是我一個人能決定的，我說得很清楚。
李委員鴻鈞：我們沒有特別的要求，既然他們要召開黨團大會取得共識決，而且朝野還是要儘量和諧，反正既然都來了，所以也是可以等他們黨團大會決議後，然後再針對這個部分，大家再來談一次，這部分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主席：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向院長及各位黨團代表報告時代力量黨團的立場，第一，我們贊成開臨時會；第二，我們也贊成把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列為第一案。這兩個立場時代力量非常清楚，當然就目前立法院召開臨時會的門檻來講，因為民進黨的委員席次足夠，具有agenda setting的權力，這點我們都瞭解。
至於不當黨產處理條例以外的法案，以下建議提供給民進黨團參考，希望民進黨團可以考慮：第一，有關勞基法的問題，因為勞工團體還有很多意見，我們的想法是事緩則圓，大家多討論，再多聽聽勞工的想法，不要急著在這次臨時會處理，今天也有一些勞工團體到立法院前抗議，所以對於這件事情希望民進黨團可以再考慮一下。
第二，如果民進黨團認為為配合行政部門的施政，一定要把勞基法放入，針對勞基法的修正條文，各黨團有不一樣的版本，既然臨時會要討論，我們希望最起碼能併案在衛環委員會共同討論、審議，不要只在臨時會處理行政院及民進黨團提出的版本，我會覺得這樣的立法程序一方面比較符合慣例，另一方面也比較周延。
第三，除了這兩個案子以外，針對另外兩個特別重要的法案，時代力量希望能夠考慮將其放入。首先是有關國會人事同意權行使的條文，接下來我們馬上就要行使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大法官提名的人事同意權，因為目前的規定相對而言過於簡陋，過去十幾年來民間司改團體對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國會人事同意權有諸多意見，這次國會改革在大家共同的理念之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也針對人事同意權條文的修正完成實質審查，只差主席直接宣告出委員會。如果這次臨時會能先通過國會人事同意權行使的條文，再下一次會議，不管是第二次臨時會或是9月正式開議的會議，行使人事同意權時按照新的法律、新的國會改革理念進行審查，這樣不僅能呼應現在民間團體所提出的訴求，也可說是彰顯了這屆新國會對國會改革共同的理念。我相信大概沒有任何一個黨派希望司法院正、副院長或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權是透過過去長期被人所詬病的那種草率、匆忙、不負責任的審查方式加以進行。因此，針對與國會人事同意權相關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條文，我們希望能夠放在這次的臨時會中。
其次是關於空氣污染防制法的部分，這牽涉到去年雲林縣推的自治條例，後來被馬政府宣告無效，從法律解釋的立場來說，我們認為中央政府沒這樣的權限，但是因為這樣的爭議導致中南部PM2.5污染很嚴重的縣市想要通過自治條例卻動彈不得，所以如果時間上許可的話，我們希望也把空氣污染防制法放在臨時會的議程中。最後則是出了委員會且大家爭執相對較少的選罷法中，關於罷免法制還權於民相關的訴求。
再重申一次，我們支持開臨時會，也支持把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放在第一案，就其他議程的安排，我們黨團提供上述意見給民進黨團參考，希望在臨時會議程的鋪排上，能夠多考慮各方的意見。
柯委員建銘：現在留下來的三個黨團都是贊成開臨時會，徐委員永明剛剛講了一句話，民進黨有民進黨的agenda setting，這是民進黨昨天開黨團會議所決議的東西，那是finally的東西，除非再開黨團會議，否則再變更的可能性也不大，其中包括時間的問題，上星期五與國民黨黨團協商時，討論要儘快處理不當黨產部分，但最後大家的默契也被黨團會議推翻掉，最後是由黨團會議決定。民進黨是先請黨團三長及政策會執行長去做第一線的溝通，但如果真的有爭議時，還是會回到黨團會議。所以，第一、昨天民進黨黨團會議將agenda setting拍板定案，第二、聽起來時代力量也不反對勞基法修正，當然你們希望能晚一點處理。
李委員鴻鈞：提供各黨的版本……
柯委員建銘：這部分我來回答，各黨版本不必提出來，因為都是同一個案子，我們也會把它放進來，作為執政黨，我們不可能不理其他人的意見，這是講不通的。
徐委員永明：之前在幾個委員會中，時代力量或其他黨團的版本就不一定會被併案審查，所以你今天講的事要確定，一定要併進去。
柯委員建銘：不可能不將其他版本併進來，然後只討論我們的版本，立法院也是要大家共同來決議一些事情，沒有辦法各自負責自己的核心價值，我們黨團認為一例一休……
李委員鴻鈞：細節就不用說了。
柯委員建銘：好啦！所以勞基法的部分，併進來是沒有問題的，大家都很清楚差異點在哪，你們是主張比照公務員特休，國民黨是主張比照公務員。至於人事同意權的問題，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剛剛審過，委員會審完的案子並不是finally的答案，尤其是國會改革問題，我相信各黨團一定會拉下來協商，如果已經三讀通過的，我們當然照三讀的結果，既然同意權行使已經暫緩，大概會有一個月的緩衝時間，這部分要和府內聯繫，還有5位大法官還沒提名，報名時間到7月8日，等到程序走完也差不多是8月下旬了，那是後續的事情了。
第三、有關空污法部分，那天我們黨團會議也有討論過，因為這問題非常敏感，尤其提到雲林縣的問題，蘇委員治芬對這件事情有他自己的看法，簡單地說，如果要馬上將燃煤及石油焦全部停止的話，台灣的發電可能會有些問題，至於長遠目標要如何來處理，這是可以討論的，所以我們沒有將空污法列入，因為此案是星期五才付委，如果將這種已經付委或是委員會審查到一半的案子放入臨時會，相信我們黨團成員一定也會要求要把他們的法案一起放進去，所以這是經過大家討論決議的結果。
第四、有關選罷法的問題，假如這次不是做這樣的變更，我們本來就打算在第一次臨時會處理選罷法及集會遊行法。針對集會遊行法部分，外面還有一些團體有不同的意見，本來還沒有變更前，我們內部有討論是否要將這部分放到第二次臨時會去處理，我們原本第一次臨時會是打算處理同意權、勞基法、選罷法、集遊法及國營事業預算，有關選罷法部分，時代力量黨團現在有提出來，其中包括很重要的降低罷免門檻，總共有二十八條條文，也有請國民黨準備他們的看法，當然這些大概要等到以後再說了。
李委員鴻鈞：不要再浪費時間講那些沒用的……
柯委員建銘：沒有啦！我要先和國民黨說明一下，因為我要對他的說法做完整說明，大家不要誤會，差不多是這樣。
黃委員國昌：以下意見提供給民進黨黨團參考，請柯總召回去向民進黨的朋友說明一下。首先是有關國會人事同意權的條文，已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完畢，當然有變動的可能性；目前勞基法的條文禮拜四才要在委員會開始進行審查……
柯委員建銘：國民黨已經把它排入7月……
黃委員國昌：不論是行政院版或是民進黨版針對第三十九條所提出的條文，禮拜四才會進入委員會。現在我無法理解的邏輯是，如果國會人事同意權案已經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完畢，只是尚未宣告送出委員會，為什麼不能排到臨時會？至於委員會正要開始審的勞基法，卻可以排到臨時會，顯然最重要的理由是法案的急迫性。這也是我剛剛跟大家報告的，如果我們將法案的急迫性納入考慮，最起碼我們自己就要思考，接下來對於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大法官是要按照舊的或新的法制來進行。時代力量的立場是希望新國會按照新的法制來進行，而這也是非常多民間司改團體對於新國會的期許，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希望民進黨的朋友再考慮一下、再商量一下，將國會人事同意權案放到委員會處理。因為柯總召說會「拉協商」，沒錯！屆時誰會「拉協商」或會不會「拉協商」，我們都無法預期。如果在臨時會處理，有人要「拉協商」的話，那麼我們等一個月，到下次臨時會或正式開議的時候，才有可能順利完成這樣的立法工作。假如這次臨時會完全不處理這個案子，大概可以預期的是，不論下次臨時會或正式開議才要真正開始處理這個案子，將它送出委員會，又有人再「拉協商」拖延一個月，整個時程根本就來不及！顯然新的國會在agenda setting上，直接告訴非常多關心司法改革的團體，這個國會就是要以舊的法制來審查司法院的正、副院長，我覺得此舉非常不符合大家對於新國會，甚至是司法改革這麼重要事情的期待！
柯委員建銘：國會改革是一件……
李委員鴻鈞：因為現在國民黨不在，這些都是討論增列的部分，我們三個黨在此討論，屆時國民黨說它要這個、不要那個，結果是時間重複要再來一次。剛剛時代力量也充分表達了，而民進黨的立場是還要經過黨團大會決議，所以這件事不可能有結論。因此我建議院長，目前的重點是國民黨中午要召開臨時會，先定調開完之後要不要再召開朝野協商，四個黨坐下來談增列或其他事項才會有決案出來，剛剛已經充分表達的部分，大家就放在心裡，不然這樣說不完！我要向院長表達的重點是，國民黨開完會後，今天還要不要再召開一次朝野協商？以及明天的談話會是否召開？先定調這部分才比較適當。
柯委員建銘：他們開完會之後要不要進行朝野協商？我告訴你，答案都是一樣的！他們絕對反對臨時會，不可能說趕快處理黨產。
李委員鴻鈞：我是說今天要不要再召開一次朝野協商？
柯委員建銘：並不是臨時會一定要有結論才能召開朝野協商，每次朝野協商不論跟國民黨說什麼，每一項都被他們否決，即便朝野協商有任何改變的可能性，也只有黨團會議在處理。既然明天要開談話會，這只是國民黨今天出席講講話就離開了的託詞，他們不可能答應開臨時會。
李委員鴻鈞：我的重點是下午他們開完會，要不要再召開一次朝野協商……
柯委員建銘：你自己跟國民黨說，答案很清楚！
李委員鴻鈞：那是你自己說的！
主席：因為國民黨黨團不在，我試著做個結論，針對柯委員建銘等67人提案請求召開臨時會一案，今天的協商會議未能達成共識，依照程序，將由本人定期舉行全院委員談話會，決定是否召開臨時會事宜。報告各位委員，今日會議作以下決定：一、明天（7月20日）上午9時舉行全院委員談話會。二、在明天的談話會之前，我們會徵詢黨團的意見，看看明天早上是否有協商的空間，如果有，我們會召集4個黨團在明天早上的談話會之前再舉行協商會議；如果有黨團不出席，召集明天早上的協商會也沒有用，屆時就不召集了，直接依談話會的結論進行。三、請民進黨黨團將剛才時代力量黨團、親民黨黨團的意見納入未來安排臨時會討論議程內容的考量，也就是說，如果要審查，就要把勞基法那兩個版本納進來，如果不審，就延到其他時間。
李委員鴻鈞：剛剛國民黨表示開完黨團大會才能決定。
主席：下午我們會進行了解。
李委員鴻鈞：如果他們願意進行朝野協商，在明天的談話會之前進行協商，我都ok，但是明天的談話會是上午9點，要在之前進行朝野協商，談話會是否要往後挪一點？
主席：談話會的時間可以稍微挪一下，這個沒有問題。
柯委員建銘：國民黨的意思表達得非常清楚，不管是在報紙或媒體上，所有言論都是罵我們處理黨產不公、不義、違法、違憲，跟他們協商要不要處理黨產問題，無異緣木求魚。
主席：所以下午……
柯委員建銘：不要再留一個尾巴，如果明天再召集協商，會造成國民黨干擾議事。
主席：我們會問他。
柯委員建銘：照程序來。
李委員鴻鈞：你的謙卑跑到哪裡了？
柯委員建銘：謙卑就是照程序好好協商。
徐委員永明：院長的裁決差不多啦！
柯委員建銘：今天已經等了一個小時。
主席：保留一個彈性，不需要就不開了。今日會議就照剛才的結論通過。
散會（11時29分）



